CAS/SMS测评认证程序

　　为全面推进广播影视数字化、网络化进程，促进广播影视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建立全国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数字电视广播用户管理系统和条件接收系统入网测评认证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拟进入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用户管理系统和条件接收系统（以下简称SMS/CAS）开展入网测评认证工作，未获得总局颁发的入网测评认证证书的系统不得在数字电视广播系统中使用。
　　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负责全国数字电视广播SMS/CAS入网测评管理工作；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本规定在该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 
　　二、数字电视广播SMS/CAS入网测评认证证书由总局统一印制、颁发。  
　　三、按照SMS/CAS支持能力和规模等要素，入网测评认证分为A、B、C、D四级。 
　　四、申请SMS/CAS入网测评认证的企业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并应向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的测评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SMS/CAS入网测评申请书； 
　　（二）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机构申请的，并应提供委托书和代理机构的有效证照； 
　　（三）有效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的复印件或符合GB／T19000（ISO9000）系列标准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有关文件； 
　　（四）申请单位合法拥有知识产权的有效证明； 
　　（五）申请入网测评SMS/CAS说明书、使用手册、系统培训文档及其样品； 
　　（六）境外SMS/CAS需符合国家有关进口政策和规定，并提供著作权人授权在中国经营的证明材料； 
　　（七）境外CAS需与国内一个CAS完成同密，并提供支持国内CAS同密的材料； 
　　（八）其他需要出具的材料。 
　　五、获得入网测评认证证书的SMS/CAS应当标明该系统的名称、版本号、型号、软件著作权人、入网测评认证证书编号、生产日期、软件生产单位（进口单位）及单位地址。 
　　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已获得入网测评认证证书SMS/CAS进行监督管理。必要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可组织进行抽查，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 
　　七、获得入网测评认证证书的申请单位应当及时向其注册所在地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开展数字电视广播用户管理系统和条件接收系统入网测评认证工作，是建立全国有 线数字电视技术新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请各单位、各部门予以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共同促进数字电视的健康发展。 
　　 
　　联系人：杨晓东、牛晓彤 
　　联系电话：(010)86093259、(010)86092767 
　　　 
　　附件： 
　　1、数字电视广播SMS入网测评认证申请书 
　　2、数字电视广播CAS入网测评认证申请书
